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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至2022年6月28日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广东鸿图一楼多媒体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但昭学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9,

712,47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4.778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数共计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9,712,47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4.7786%；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相关数据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二〇二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非独立董事选举（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

决）；

1、选举但昭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2、选举廖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3、选举罗旭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4、选举梁宇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5、选举徐飞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6、选举周乐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7、选举宋选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

决）；

1、选举李培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2、选举李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3、选举郑四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4、选举陈海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1、选举毛志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2、选举李铁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89,712,47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的陈志华律师、陈子弦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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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经

届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6

月16日通过组织职工代表参与不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推选第八届职工代表监事， 并于2022年6

月27日作出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如下：

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同意推选胡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胡薇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胡薇，女，1990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籍或长期居留权。

曾任职于广东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3月至今，先后担任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管、广东鸿图（南通）模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本公

司财务中心财务主管、职工监事。

其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没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的情形，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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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无法表示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准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无法表示

意见。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吉药控股 股票代码 3001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军 王衍

办公地址 吉林省梅河口市环城北路6号 吉林省梅河口市环城北路6号

传真 0435-3751886 0435-3751886

电话 0435-3752903 0435-3752903

电子信箱 jiyaokonggu@163.com wangyan30010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现主要业务以医药大健康产业为核心，形成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含药品零售）、

医药研发、医疗医养、医药产业投资等医药大健康产业集团企业，医药工业主要以生产中西

成药、生物制药、健康食品等。涵盖了中西成药片剂、胶囊剂、蜜丸、水蜜丸、糊丸、浓缩丸、颗

粒剂、合剂、糖浆剂、乳膏剂、原料药、滴丸剂、滴眼剂、小容量注射剂、软膏剂等15个剂型。本

报告期公司现有国药准字号药品近170个品规， 其中国家医保产品有： 复方熊胆滴眼液

（乙;独家）、止痛化癥胶囊（乙）、辣椒碱（乙）、宁心宝胶囊（乙）;清热解毒颗粒（甲）、小

儿清热止咳口服液（乙）、六味地黄丸 （甲）、抗骨增生片（乙）、明目地黄丸（甲）、更年安

胶囊（乙）、益母草颗粒（甲）、西黄丸（乙）、脑立清丸（乙）、胃康灵胶囊（乙）、心可宁胶

囊（乙）、朱砂安神丸（乙）、人参归脾丸（乙）、桂附地黄丸（乙）、杞菊地黄丸（甲）、百合

固金丸（乙）、人参健脾丸(乙）、补中益气丸（甲）、蛇胆川贝液（甲）、附子理中丸（甲）、龙

胆泻肝丸（甲）、板蓝根颗粒（甲）、牛黄上清丸（甲）、牛黄清胃丸（乙）、藿香正气水

（甲）、银翘解毒合剂（乙）、感冒清片（胶囊）（甲）、复方丹参片（甲）等；国药准字OTC药

品文号（含甲类和乙类）100个；全国独家国药准字号药品6个。

（一）医药板块

公司医药板块业务主要由医药工业全资子公司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普华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普华克胜药业有限公司（控股）、吉林海通制药有限公司（参股）、

医药商业全资子公司吉林金宝医药营销有限公司、吉林利君康源药业有限公司、深圳业高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控股医药商业公司辽宁美罗医药经销有限公司、远大康华（北京）医

药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药用胶囊工业企业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组成医药板块的体

系。

1.医药工业目前主要业务为中西成药生产为主，治疗范围为：

治疗范围或药品类别 主要产品名称 产品备注

妇科疾病

参茸鹿胎丸 全国独家、蜜丸

参茸鹿胎丸 全国独家、水蜜丸

止痛化癥胶囊 国家医保，妇科用药（消肿散结剂）

眼科产品

复方熊胆滴眼液 全国独家，全国医保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老年白内障、OTC

近视乐眼药水 青少年假性近视、OTC

中药抗病毒流感、感冒

清热解毒颗粒 国家医保、国家基本药物

热毒平颗粒 OTC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OTC、国家医保

炎热清颗粒（无蔗糖） 中药消炎

感冒灵颗粒

呼吸系统

羚贝止咳糖浆

咽炎片 OTC

盐酸美司坦片 OTC、化痰类

风湿骨痛

通络止痛药酒 OTC、全国独家

复方硫酸软骨素片

附马开痹片 全国独家

消尔痛酊 全国独家OTC

皮肤外用

辣椒碱乳膏 止痛、外用，国家医保

丹皮酚软膏 皮肤、外用、OTC

心脑血管

脑塞通丸

益心酮滴丸

宁心宝胶囊 国家医保

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 OTC

胃肠道

胃蛋白酶口服溶液 OTC

胃痛平糖浆

人参药酒 OTC

补肾补益类

六味地黄丸 国家基本药物、OTC

三肾丸

蛹虫草胶囊 保健食品

仙灵脾颗粒

补肾强身胶囊 OTC

杞菊地黄丸 OTC、国家医保

桂附地黄丸 OTC、国家医保

（二）化工板块

1、主要业务

通化双龙和江西双龙主要以高分散白炭黑系列产品的生产为主，生产的 HTV硅橡胶

用高分散沉淀法白炭黑产品和高档涂料用系列高分散白炭黑（消光剂）产品在国内市场占

有率的排名靠前。 公司为国内最早生产白炭黑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定点国防化工用沉淀

法白炭黑定点生产企业之一。

2、主要产品和核心技术

通化双龙和江西双龙化工产品主要用于硅橡胶、食品填加剂、绿色轮胎等行业，作为一

种填加剂对产品起到填充及补强的作用。 公司自主研发了中高档硅橡胶专用高分散白炭

黑、消光剂系列高分散白炭黑、塑料薄膜开口剂用特种白炭黑等产品，拥有沉淀法白炭黑比

表面积控制技术、PE�隔板用白炭黑的制备技术、三级风送产品粉碎技术、白炭黑表面处理

技术、白炭黑的除铁技术、反应过程中的 pH值控制技术、消光剂扩孔技术、白炭黑生产过

程的热综合利用技术、白炭黑生产的节能减排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 经国家级权威机构检

测和专家鉴定，公司主要产品品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ISO9001

认证；产品质量通过SGS检测，符合欧盟“ROHS指令2002/95/EC” 标准及后续修正指令

要求。 目前生产的高分散白炭黑在市场中属于高端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2,414,668,261.93 2,739,752,697.28 -11.87% 3,237,850,16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3,603,104.69 31,471,734.56 -1,445.98% 377,063,797.56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684,752,355.71 648,546,128.84 5.58% 1,065,807,53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317,877.99 -380,305,063.00 -18.67% -1,771,791,46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8,747,626.34 -328,335,549.42 -18.40% -1,576,364,67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59,137.37 -141,792,383.33 123.39% 212,689,51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76 -0.5710 -18.67% -2.6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76 -0.5710 -18.67% -2.6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41% -173.75% 406.16% -133.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5,254,931.72 183,812,650.77 151,879,835.67 183,804,93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336,148.03 -200,026,821.45 -71,999,121.20 -144,955,78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340,432.41 -193,205,369.10 -52,491,358.75 -108,710,46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78,180.87 19,722,735.62 26,533,802.45 -33,175,581.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6,72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67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卢忠奎 境内自然人 17.50% 116,580,617 115,334,235 质押 111,266,276

孙军 境内自然人 17.12% 113,988,759 95,541,569

质押 113,034,749

冻结 113,988,759

吉林省本草汇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33,300,734 0

质押 33,300,734

冻结 17,369,728

张寿春 境内自然人 2.01% 13,400,000 0

黄克凤 境内自然人 1.14% 7,605,000 0 质押 7,600,000

汇安基金－浦发

银行－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7,055,080 0

赵天时 境内自然人 0.97% 6,477,800 0

张爱强 境内自然人 0.45% 3,006,085 0

苏琳 境内自然人 0.41% 2,757,000 0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40% 2,683,75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卢忠奎先生及其配偶黄克凤女士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但截至目前该一致

行动关系存在纠纷。（公司现控股股东吉林省本草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忠奎及其

配偶黄克凤存在股权纠纷，可能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性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筹划重大资产出售， 截至报告期末重大资产出售尚在进行

中。

2、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 第10.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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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融资展期及担保进展的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融资展期及担保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根据公司自查，现对该公告补充更正如下：

原公告披露内容：

一、担保情况概述

……

近日，贷款人江苏银行太仓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与太仓

新华联、上海置业、上海新华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华联置地” ）、新华联置地全资子公司新华联（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商管” ）签署《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约定将上述借款剩余

本金6.37亿元的到期日由2022年12月2日展期至2024年12月2日。 公司及上海新华

联、上海置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上海置业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新华

联置地与上海商管分别以其所持上海置业的51%及49%的股权追加提供质押担保。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上海新华联、上海置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

围包括贷款本金、太仓新华联未按协议规定支付的费用、补偿金、违约金以及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公证费、评估审计费、专家论证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费、

律师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上海置业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新华联置地与上海商管分别以

其所持上海置业的51%及49%的股权追加提供质押担保。

补充更正后披露内容：

一、担保情况概述

……

近日，贷款人江苏银行太仓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与太仓

新华联、上海置业、上海新华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华联置地” ）、新华联置地全资子公司新华联（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商管” ）签署《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约定将上述借款剩余

本金6.37亿元的到期日由2022年12月2日展期至2024年12月2日。 公司及上海新华

联、上海置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上海置业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新华

联置地以其所持太仓新华联的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新华联置地与上海商管分

别以其所持上海置业的51%及49%的股权追加提供质押担保。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上海新华联、上海置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

围包括贷款本金、太仓新华联未按协议规定支付的费用、补偿金、违约金以及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公证费、评估审计费、专家论证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费、

律师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上海置业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新华联置地以其所持太仓新华

联的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新华联置地与上海商管分别以其所持上海置业的

51%及49%的股权追加提供质押担保。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公告全文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2-049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融资展期及担保进展的

公告（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70.1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641.28%。 （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

华联” ）为子公司太仓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新华联” ）在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太仓支行” ）的6.80亿元贷款签

署并出具了《担保书》，对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担保书》

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同时，上海新华联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置业” ）与江苏银行太仓支行签署《财产抵押合同》，以其名下

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0）。

近日，贷款人江苏银行太仓支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与太仓

新华联、上海置业、上海新华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华联置地” ）、新华联置地全资子公司新华联（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商管” ）签署《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约定将上述借款剩余

本金6.37亿元的到期日由2022年12月2日展期至2024年12月2日。 公司及上海新华

联、上海置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上海置业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新华

联置地以其所持太仓新华联的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新华联置地与上海商管分

别以其所持上海置业的51%及49%的股权追加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及2022年5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公司对未来十二个月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

提供担保的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为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的子公司提供

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合计预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太仓新华联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太仓新华

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37亿元，本次担保为借款展期提供的担保，担保后公司为太

仓新华联提供的担保额仍为6.37亿元，此次获批的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93.63亿元，资产负债率70%以下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0亿元。 上述担保

涉及的金额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

深交所相关规定，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年度

担保授

权总额

已使

用担

保额

度

本次

使用

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

后授权担

保余额

此次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上海新华联

太仓新华联 76.76%

1,500,

000

0

63,

700

1,436,

300

24.00% 否

上海置业

公司

上海商管

新华联置地

1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太仓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10层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31日

法定代表人：刘中亚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物业

管理，销售建材。

股权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太仓新华联100%的

股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太仓新华联资产总额126,520.52万元， 负债总额96,

078.7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3,7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6,078.72万元），净

资产30,441.80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5,602.08万元，利润总额-45,035.13万元，

净利润-45,035.13万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太仓新华联资产总额124,926.95万元， 负债总额95,

894.5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3,7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5,894.51万元），净

资产29,032.44万元；2022年1-3月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1,258.00万元，净利润

-1,258.0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上海新华联、上海置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

围包括贷款本金、太仓新华联未按协议规定支付的费用、补偿金、违约金以及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公证费、评估审计费、专家论证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费、

律师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保证期间至期限调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上海置业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新华联置地以其所持太仓新华

联的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新华联置地与上海商管分别以其所持上海置业的

51%及49%的股权追加提供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太仓新华联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未来能获得持续的现金流，具

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融资展期及担保措施是基于太仓新华联实际

经营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能够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70.18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1.28%。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

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

保的情况，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本金余额为47.79亿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43.54

亿元。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文本；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29� � � � � � �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6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凯股份” 或“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收到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实施募投项目相关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2】064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2022年6月28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终止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的“断路

器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和“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并将剩余约1.13亿元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约占募集资金净额的44.49%。 根据本所《上市规则》第13.1.1�条，现请你公

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1. 公告显示， 公司募投项目 “断路器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累计投入进度仅约

56.99%，“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累计投入进度仅约25.3%。其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入较

少主要由于公司将原计划以添置设备、 扩大产能的方式增加断路器关键部件产品所需零件供

给，改为通过采购满足零件供应，大幅减少了设备购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投入较少的主要原因

为公司通过收购、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借助其既有营销网点覆盖了绝大多数客户，减少了对相

应新建营销网点的资金投入。

请公司：（1）结合“断路器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规划自产零部件的原因和必要性，

说明改以外采满足零部件供应能否完整实现相应目的及依据；（2）结合“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的规划建设方式、资金使用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说明改由收购、成立合资公司实施该项目的原

因及合理性，能否完整实现规划建设目的及效益；（3）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前期关于募投项目建

设内容、实施方式及所需资金规模的规划是否审慎，本次终止相关募投项目是否合理。请保荐机

构发表意见。

2.相关公告显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2017年10月到账，募投项目建设期间

曾于2019年10月、2020年12月两次对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及收益预期进行重新论证，均认为其符

合公司战略规划需求。2022年4月23日，公司披露《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仍称相关募投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请公司：（1）列示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的规划建设内容、各年度实际建设内容和资金投入

进度，并结合其差异情况及原因，说明变更募投项目原定实施内容或方式的具体时间节点；（2）

补充披露公司历次对募投项目的重新论证情况，包括论证方式、理由、结论等；（3）结合前述情

况，说明募投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依据及变化的具体时点，本次终止募投项目的理由

与前期论证情况是否一致，前期论证是否审慎，历次公告关于募投项目可行性的披露是否准确。

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3.相关公告显示，公司曾于2020年12月将上述募投项目延期至2021年12�月完成，但公司直

至2022年6月才披露公告称拟终止实施相关募投项目， 此前于2022年4月披露的专项报告也未

披露进度不达预期及未在规定期限内完工的原因。

请公司：说明在募投项目完工期限届满6个月后才披露拟终止实施募投项目、前期专项报告

未说明进度不达预期情况的原因， 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本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2022年7月6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予以回复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300963� � � � � � �证券简称：中洲特材 公告编号：2022-029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1、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经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总股本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18,000,00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入下一年度；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3股，共转增36,000,000股。 本次不送红股。

2、自上述权益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若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120,

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3.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56,000,00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5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转的股份于2022年7月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

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

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

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3*****068 韩明

2 00*****719 徐亮

3 03*****795 蒋伟

4 03*****482 尹海兵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2年06月28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5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2年7月6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68,298,750 56.92% 20,489,625 88,788,375 56.92%

二、无限售流通股份 51,701,250 43.08% 15,510,375 67,211,625 43.08%

三、总股本 120,000,000 100.00% 36,000,000 156,000,000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156,000,000股摊薄计算的2021年年度每股

收益为0.2956元。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冯明明，公司股东上海盾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西安航天海通创新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公司5%以上自然人股东蒋伟，公司自然人股东、董事韩明、徐亮、尹海兵（时

任董事），公司间接持股股东、监事李猛、张庆东和高级管理人员蒋俊、祝宏志、潘千、

吕勇，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所持有的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除权除息后，上述最低减

持价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580号

咨询联系人：王逸娇

咨询电话：021-59966058

传真电话：021-59966058

十、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300958� � � � � � �证券简称：建工修复 公告编号：2022-038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2年5月12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以公司现股本142,656,47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5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2,111,754.24元（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2,656,47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95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1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15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

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83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855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2年6月28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5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6号院16号楼

咨询联系人：赵鸿雁

咨询电话：010-68096688-8111

传真电话：010-6809667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